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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統計法及施行細則規定，每十年辦理1次，旨在蒐集

本市常住人口基本特徵、工作或求學地點、經常居住與

遷徙情形，住戶組成及住宅使用狀況等資料，作為加強
社會福利措施，規劃人力運用、交通建設及住宅政策之

重要參據。

2.109年辦理前述普查，係與美國、日本、新加坡及韓國

同步。

(⼀)普查目的

1.資料標準時期：109年11月1至7日
2.普查實施期間：109年11月1至30日

(網路11/1-11/30；派員面訪11/8-11/30)

(二)普查期間

⼀、普查⽬的及普查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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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⼀)普查對象

二、普查對象、普查人力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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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採「公務登記及調查整合式普查」，以公務登記資料為基礎，劃分
普查區為最小抽出單位，本市12個行政區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劃分為
9,610個普查區，並經科學抽樣從中抽出9.26%(全國約為15%)之樣
本普查區，爰本市計抽出890個樣本普查區，每⼀普查區約120戶，
預估須普查10.6萬戶，約占全市總戶數之10%。

2.在樣本普查區範圍內之設籍人口與常住人口，及其範圍內之所有住
宅，均為普查對象。

3.政府已有戶籍登記資料，為何還要辦理人口及住宅普查呢？

本次普查除訪查戶籍人口之外，還要查「沒有設籍在本市但常住在
本市」的人口資料，以了解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數的差異情形；另
普查尚須詢問⻑期照護需求、語言使用、就業就學狀況、住宅使用
狀況及家戶組成情形，這些資料是戶籍登記資料所欠缺的，爰須透
過普查來了解實際情形。

二、普查對象、
普查人力及方式



1.本市計須動員1,250人辦理普查，其中本府所屬機關學校

150人，區公所1,100人(含⺠間⼈⼒)。

2.同時採派員面訪、留置填表及網路填報等方式進行訪查；
考量本市市⺠⽣活型態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

19)疫情影響，將⿎勵本市⺠眾多加運⽤網路填報(網路填

報方法詳簡報第15頁)。

(二)普查人力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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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普查對象、
普查人力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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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普查重要工作項目辦理期程
109年 110年

7 8 9 10 11 12 1

1. 召開普查業務分工協調會

2. 成立臺北市普查處(普查處揭牌典禮)

3. 辦理普查訊息傳播作業

4. 成立臺北市各區普查所(普查所揭牌典禮)

5. 召開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

6. 辦理普查勤前會議(預計辦理20場次)

7. 普查實施期間

8. 辦理普查表件審核作業

9. 彙送普查表件至行政院主計總處

10. 辦理普查考核及工作檢討

11.普查所撤銷

12.辦理普查事後複查作業

13.普查處撤銷

工作項目
年 月

109.10.5-109.10.16

109.8.17

109.11.1-109.11.30

109.9.1

110.1.11-110.1.20

110.1.15

110.1.31

110.1.11-110.1.25

110.1.17-110.1.30

109.7.8

109.11.1-109.1.10

109.8.17-
109.11.30

109.9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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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普查辦理機關、臨時組織及經費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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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⼀)辦理機關及臨時組織

預估本市普查所需經費約2,500萬元(包括行政、宣導、實地普查、指導及審核

作業)，全數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普查業務進度撥付本府之普查經費支應。

(二)經費來源

四、普查辦理機關、
臨時組織及經
費來源



(三)臺北市普查處組織架構(1/2)

臺北市人口及住宅普查處【109/8/17~110/1/31】

市⻑

副市⻑

秘書⻑、⺠政局局⻑及副局⻑、
主計處處⻑及副處⻑、警察局局⻑

主計處處⻑

⺠政局副局⻑、主計處副處⻑

普查⻑

副普查⻑ (1)

執行委員 (6)

總幹事 (1)

副總幹事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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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政局及主計處簡任以上⼈員各1人執行秘書(2)

8月

17

四、普查辦理機關、
臨時組織及經
費來源



(三)臺北市普查處組織架構(2/2)

組⻑ (1人) ⺠政局科⻑

副組⻑ (2人)
⺠政局科⻑
臺北市專勤隊

普查組 審核行政組

組⻑ (1人) 主計處
經濟統計科科⻑

副組⻑ (1人)

幹事 (21人)
主計處（15）、⺠政局（3）、

觀光傳播局（1）、警察局（1）、

內政部移⺠署北區事務⼤隊

臺北市專勤隊（1）

實地訪查工
作之督導、
協調與進度
控制

主計處
公務統計科科⻑

行政作業管
理之推動與
執行

臺北市人口及住宅普查處【 109/8/17~110/1/31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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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普查辦理機關、
臨時組織及經
費來源



(四)臺北市各區普查所組織架構

主任 (1人) 區⻑

副主任 (1人) 副區⻑或主任秘書

總幹事 (1人) ⺠政課課⻑

幹事 (4至6人) ⺠政、會計有關⼈員

1.遴選行政人員、普查員及指導員

2.辦理普查地方性宣導工作

3.辦理普查所勤前會議、工作會報

4.辦理實地訪查工作

臺北市各區人口及住宅普查所【109/9/1~110/1/15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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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

1

四、普查辦理機關、
臨時組織及經
費來源

萬華詹區長、文山鄭區長、南港王區長、士林江區長、松山薛區長、信義游區長、大安林區長、柯市長、
大同林區長、中正廖區長、中山李區長、內湖方副區長、北投于區長（上排由左而右）



五、考核及獎勵(1/3)

「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各級普查組織考核及獎勵要點」

辦理依據

工作績效總評分=

行政及訪查作業績效 x 20%

+普查對象完整性 x 40%

+普查資料正確性 x 25%

+工作量及網路填報比率 x 15%

普查處及普查所評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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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套印戶籍人口之完訪
 沒有設籍但常住之
新增人口

數量與品質
是評分重點



普查所考核獎勵金

級別 第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

訪查人數
1萬7,000人

以上
1萬2,000人~
1萬6,999人

8,500人
~1萬1,999人

6,500人~8,4
99人

5,200人~6,4
99人

未滿5,200人

特優
(3名) 14萬 11 10 9 8 6

優等第1名
(3名) 11萬 9 8 7 6 4

優等第2名
(3名) 9萬 7 6 5 4 3

優等第3名
(6名) 7萬 6 5 4 3 2

第16-25名 0.6萬 0.6 0.6 0.5 0.5 0.5

說明：1. 依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獎勵金暫列。
2. 除萬華區為第二級（按：萬華區1萬6,927⼈，實地訪查後可能為第⼀級）外，
其餘11區均為第⼀級。

五、考核及獎勵(2/3)

單位：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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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處考核獎勵金

級別 第⼀級 第二級 第三級

訪查人數 22萬人以上 10萬人以上未滿22萬人 未滿10萬人

特優
(1名) 25萬 21 18

優等第1名
(1名) 22萬 18 15

優等第2名
(1名) 19萬 15 12

優等第3名
(2名) 16萬 12 10

優等
(評分85分以上) 5萬 3 2

說明：1. 依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獎勵金暫列。
2. 本市本次普查人數約為26萬人，係屬第⼀級。

五、考核及獎勵(3/3)

單位：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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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普查結果應用

嗣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普查初步結果，本處即簽報「臺北市普

查初步統計結果摘要」，供本府⻑官參考。

(⼀)普查初步統計結果 預計110年5月30日完成

1.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「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—臺北市報

告」，供各界應用。

2.本府主計處就前述報告再依施政需要撰擬相關市政統計

週報或應用分析，供本府各機關施政決策參考。

(1)臺北市活動人口及居住遷徙分析

(2)臺北市住宅及居住概況

(3)臺北市⻑期照顧需求分析

(二)普查最終統計結果 預計111年11月30日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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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1：市⺠要如何「網路填報」？

 三個步驗，簡單、快速、安全

1. QR-Code 或官網(https://phc2020.dgbas.gov.tw)

2. 自然人憑證或戶口名簿戶號+驗證碼

3. 登入系統，依導引指示填寫即可完成

 有任何問題，官網有懶人包/教學影片

 網路填報參加抽獎活動，若中獎，擇日公開場合頒發獎項，不

會要求⺠眾提供帳戶或存摺資料

附錄ＦＡＱ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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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2：每⼀⼾都會被普查到嗎？都要配合嗎？
約查本市總⼾數的⼗分之⼀，不是每⼀⼾每個⼈都會被查到

統計法第14條：辦理基本國勢調查及指定統計調查之人員，進行

統計調查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統計法第15條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、住戶、事業單位、

機關或團體，均應依限據實答復。

重點3：擔心資料外流，可以不接受訪查嗎？有罰則嗎？
統計法第19條：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資料者，應予保密，除供統計

目的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

統計法第23條：規避、妨礙或拒絕辦理基本國勢調查或指定統計調

查人員進行統計調查，經勸導無效後，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理之。

統計法第24條：基本國勢調查或指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經勸導後，

屆期仍未答復或答復不實者，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理之。

《依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，並得連續處罰》

附錄ＦＡＱ(2/3)



17

重點4：⺠眾配合普查，有什麼好處？
 普查做得好，政策制定沒煩惱！是普查的目標。

 以上次普查結果為例，臺北市常住人口262.0萬人，但活動人口
達314.5萬人，顯示市府白天須服務的人口較常住人口高出20%，
若以戶籍資料制定政策會失準，所以，透過普查，市府才能掌
握整個臺北市所需要的公共建設需求及服務量。

重點5：戶籍制度完整，為何還要辦理普查？
(同簡報檔第4頁)

重點6：如何知道普查員的真實身分呢？會不會受騙？

附錄ＦＡＱ(3/3)

(1 )行政院主計總處
(2)臺北市政府主計處



臺北市政府主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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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起挺臺北市普查

普查做得好，政策制定沒煩惱！

臺北市政府主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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